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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會議  

 
 本署詳細考慮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委員就成立綜合鄰舍計劃協調委員會的意見

（見上述會議的會議記錄第 22 段）後，現回應如下。  
 
 綜合鄰舍計劃的服務範圍和服務地區的資格準則，已於本年七月獲行政會議通

過。政府會根據包括香港社會服務聯會（社聯）代表的舊建市區鄰舍計劃  檢討工作

小組提出的建議，決定提供服務的優先次序。  
 
 我們已邀請社聯，就綜合鄰舍計劃的實際服務邊界提供意見。此外，我們將會成

立一個包括社聯、社會福利署及非政府機構代表的工作小組，以訂定《津貼及服務協

議》和有關的服務表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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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籌備綜合鄰舍計劃的過程中，已考慮到福利界的意見，而籌備工作亦正順

利展開。因此，我們認為並無需要成立綜合鄰舍計劃協調委員會。我們會繼續與社聯

緊密合作，訂定執行工作的細節，確保服務能有效地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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